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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參加面試或筆試及格者所得享有在國內執行中醫師業務之權利，否

則反而造成得以規避面試或筆試而取得回國執行中醫師業務之資格，

導致實質上之不平等。是上開辦法以申請檢覈者是否具備特定身分作

為區別對待之依據，符合公平取才之考銓目的，並未違背憲法平等原則

及本院歷來解釋之旨意。又「面試」，原即包括一、筆試，二、筆試及

口試等方式，是考試之方法雖有面試、筆試、口試等之區別，但無非均

為拔擢人才、銓定資格之方式，苟能在執行上力求客觀公平，並不影響

當事人之權益或法律上地位，其領有「僑中」字中醫師證書者，本未取

得在國內執業之資格，尚無值得保護之信賴利益可言。則前開辦法重新

訂定發布後，即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十三條規定，自發布日起算至第三

日起發生效力而無過渡期間之規定，並無違背信賴保護原則。至九十一

年一月十六日修正之醫師法第三條第四項：「已領有僑中字中醫師證書

者，應於中華民國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經中醫師檢覈筆試及格，

取得臺中字中醫師證書，始得回國執業」，亦係為配合八十八年十二月

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法已廢止檢覈制度所為

之過渡規定，對其依法所已取得之權利，並無影響，與憲法保障人民權

利之意旨亦無違背，併此指明。

釋字第五四八號解釋（91.7.12.）

【解釋文】

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

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據，業經本院釋字第

四○七號解釋在案。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中華民國八十六年五月十四

日（八六）公法字第○一六七二號函發布之「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

商標權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係該會本於公平交易法第四十

五條規定所為之解釋性行政規則，用以處理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

財產權警告函之行為，有無濫用權利，致生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

十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等規定所禁止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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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處理原則第三點、第四點規定，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各類智慧財產權

警告函時，倘已取得法院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鑑定報告，並

事先通知可能侵害該事業權利之製造商等人，請求其排除侵害，形式上

即視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認定其不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其未附法院判

決或前開侵害鑑定報告之警告函者，若已據實敘明各類智慧財產權明

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且無公平交易法各項禁止規定之違

反情事，亦屬權利之正當行使。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之

行為，雖係行使專利法第八十八條所賦予之侵害排除與防止請求權，

惟權利不得濫用，乃法律之基本原則，權利人應遵守之此項義務，並非

前揭處理原則所增。該處理原則第三點、第四點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

會為審理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案件，是否符合公平

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所為之例示性函釋，未對人民

權利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於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權

是否明確問題，與憲法尚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主管機關基於職權因執行特定法律之規定，得為必要之釋示，以

供本機關或下級機關所屬公務員行使職權時之依據，業經本院釋字第

四○七號解釋在案，此項釋示亦屬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條明定之

行政規則之一種。公平交易法乃規範事業市場競爭行為之經濟法規，由

於社會及經濟之變化演進，各式交易行為及限制競爭、妨礙公平競爭

行為態樣亦隨之日新月異，勢難針對各類行為態樣一一規範。因此，立

法者即在法律中以不確定之法律概念加以規定，而主管機關基於執行

法律之職權，就此等概念，自得訂定必要之解釋性行政規則，以為行使

職權、認定事實、適用法律之準據。

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規定：「依照著作權法、商標法或專利法行

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適用本法之規定。」係為調和智慧財產權人之保

障與公平交易秩序之維護二者間所生之衝突。因此，主管機關基於職權

認定何謂「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不但須考量智慧財產權人之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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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須顧及自由公平競爭環境之維護與社會公益之平衡。行政院公平交

易委員會本於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五條，於八十六年五月十四日以（八

六）公法字第○一六七二號函發布之「審理事業發侵害著作權、商標權

或專利權警告函案件處理原則」，用以判斷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

產權警告函之行為，有無濫用權利，致生公平交易法第十九條、第二十

一條、第二十二條、第二十四條等規定所禁止之不公平競爭行為。前揭

處理原則第三點、第四點規定（八十八年十一月九日以（八八）公法字

第○三二三九號函修正發布），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各類智慧財產權

警告函時，倘已取得法院一審判決或公正客觀鑑定機構鑑定報告，並

事先通知可能侵害該事業權利之製造商等人，請求其排除侵害，形式上

即視為權利之正當行使，認定其不違公平交易法之規定；其未附法院判

決或前開侵害鑑定報告之警告函者，若已據實敘明各類智慧財產權明

確內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且無公平交易法各項禁止規定之違

反情事，亦屬權利之正當行使，均係依職權對法律條文之不確定概念

所作之合理詮釋。

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之行為，雖係行使專利法第八

十八條所賦予之侵害排除與防止請求權，惟權利不得濫用，乃法律之

基本原則，權利人應遵守之此項義務，並非前揭處理原則所增。如事業

係為競爭之目的，濫用專利法所賦予之權利，任意對競爭者之交易相對

人或潛在交易相對人散發侵害專利權警告函，函中又未陳明專利權內

容、範圍、及受侵害之具體事實，造成相對人收受警告函後，為避免因

購買競爭者商品或服務而涉入無謂之訟累，心生疑懼，或拒與交易，形

成不公平競爭，則非專利法所保障之權利正當行使，乃屬於公平交易法

規範市場競爭行為之範疇。前揭處理原則係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為

審理事業對他人散發侵害智慧財產權警告函案件，是否符合公平交易

法第四十五條行使權利之正當行為所為之例示性函釋，未對人民權利

之行使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於法律保留原則無違，亦不生授權是否明

確問題，與憲法尚無牴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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